
2015年鲤城区环保局部门预算说明
根据《鲤城区财政局关于开展区级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泉鲤政财〔2014〕132号），以及《鲤城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15年区直行政事业单位支出预算指标的通知》（泉鲤政财〔2015〕10号）的批复，现将我单位2015年部门预算说明如下：
一、部门主要职责
环保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本辖区环境保护工作，参与制定本辖区环境发展规划，负责本辖区环境监测及单位、个人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调查环境污染事故，征收排污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环保部门总编制数40人，实有人数30人，其中行政编制 6人，事业编制34人。包括3个机关行政科室及2个下属单位，其中：列入2015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鲤城区环保局
	财政拨款
	6
	7

	鲤城区环境监察大队
	财政拨款
	14
	12

	鲤城区环境监测站
	财政拨款
	20
	11


三、部门主要工作任务
2015年，环保部门主要任务是：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大局，认真落实环保责任制，优化服务，强化管理，为创建和谐文化名城提供环境支撑。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多措并举，确保完成年度减排任务。
（二）依法行政，提高企业环保“三同时”执行率。
（三）加强监管，维护区域环境安全。
（四）精心组织，完成环保责任书目标任务。
（五）加大投入，强化环保队伍能力建设。

（六）总结推广，提升生态环保工作水平。
四、2015年预算收支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2015年, 环保部门收入预算为362.84万元，其中：当年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入362.84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362.8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34.7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1.1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6万元，项目支出21万元。
五、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2015年度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支出362.84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按科目分类统计)包括：

（一）归口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32.77万元。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

（二）行政运行93.6万元。主要用于局行政人员工资、医保、社保、公积金、公用支出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三）环境监测与信息141.69万元。主要用于监测站人员工资、医保、社保、公积金、公用支出和监测站业务专项经费。
（四）环境执法监察94.78万元。主要用于监察大队人员工资、医保、社保、公积金、公用支出及排污费发票挂号信费支出。
六、“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5年鲤城区环保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1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5年预算安排0万元。去年因公出国（境）经费为0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
　　2015年预算安排2万元。主要用于国家级生态区创建等方面的接待活动。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15年预算安排1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10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附表：1-1.2015年环保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1-2.2015年环保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支出预算表
      1-3.2015年环保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表
2014年鲤城区环保部门决算说明
根据《鲤城区财政局关于开展区级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泉鲤政财〔2014〕133号），现将我单位2014年部门决算说明如下：

一、部门主要职责

环保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本辖区环境保护工作，参与制定本辖区环境发展规划，负责本辖区环境监测及单位、个人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调查环境污染事故，征收排污费。
二、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环保部门包括3个机关行政科室及2个下属单位，其中：列入2014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鲤城区环保局
	财政拨款
	6
	7

	鲤城区环境监察大队
	财政拨款
	14
	13

	鲤城区环境监测站
	财政拨款
	20
	13


三、部门主要工作总结

2014年，我区环保工作紧扣环保责任目标，在扎实开展日常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推进污染减排和生态区建设，较好完成了各项环保目标任务，连续4年区长环保目标责任书考核优秀。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生态区建设通过技术评估。
（二）污染减排按时序进度推进。
（三）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四）环境监督管理有效落实。
（五）环境宣传教育不断深化。
（六）环境监管能力明显增强。
四、2014年决算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总计386.41万元
2014年部门决算收入为386.41万元，其中：本年收入386.4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386.4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0万元。
2.事业收入0万元。
3.经营收入0万元。
4.上级补助收入0亿元。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亿元。
6.其他收入0亿元。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亿元。
8.上年结转和结余624.14万元。
（二）支出总计557.25万元
2014年度部门决算总支出557.25万元，其中本年支出557.2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481.6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64.2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70.1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9.45万元。

2.项目支出75.61万元。
3.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

4.经营支出0万元。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6.结余分配0万元。

7.年末结转结余453.30万元。
五、公共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2014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57.25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按科目分类统计)包括：
（一）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27.28万元。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

（二）行政运行（环境保护管理事务）92.8万元。主要用于局行政人员工资、医保、社保、公积金、公用支出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三）排污费安排的支出75.61。主要用于我区生态区创建及我区区域性污染防治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支出。
（四）其他自然生态保护支出30万元。市级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我区区域性污染防治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支出。
（五）环境监测与信息127.33万元。主要用于监测站人员工资、医保、社保、公积金、公用支出和监测站业务经费。
（六）环境执法监察104.78万元。主要用于监察大队人员工资、医保、社保、公积金、公用支出及排污费发票挂号信费支出。
（七）减排专项支出99.45万元。主要用于监测站标准化建设监测仪器的购买。
六、“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2014年鲤城区环保部门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为7.5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7.5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4年支出0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

　　2014年支出0万元。与上年相比支出下降100%，主要原因是: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厉行勤俭节约，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接待。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14年支出7.5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7.57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4辆。与上年相比，公务用车运行下降87.7%，主要原因是: 严格执行车辆管理制度，抵制公车私用。
附件： 2-1. 2014年环保收支决算总表

       2-2. 2014年环保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支出决算表

   2-3. 2014年环保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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